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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姚秀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春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赖春娟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高曼 

电话 0755-29726655 

传真 0755-29724494 

电子邮箱 margor15@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szfh.com 

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广田路 48-1号 A栋办公

综合楼 10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秘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17,766,360.66 419,829,457.96 23.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0,991,151.05 204,967,171.68 17.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93 2.49 17.6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0.76% 50.3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43% 50.99%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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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10,170,356.26 363,622,948.80 12.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75,850.57 27,414,081.29 31.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907,424.54 26,973,044.09 

 

1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126,724.76 11,029,506.94 71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6.18% 14.3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31% 14.1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3 33.3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6,287,824 56.30% 1,900,100 48,187,924 58.6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287,358 13.72% -1,250,000 10,037,358 12.21% 

董事、监事、高管 11,337,358 13.79% -1,250,000 10,087,358 12.21%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5,912,176 43.70% -1,900,100 34,012,076 41.3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3,862,076 41.19% 0 33,862,076 41.19% 

董事、监事、高管 35,912,176 43.70% -1,900,100 34,012,076 41.37%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2,200,000 - 0 82,2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姚秀珠 38,459,321 0 38,459,321 46.79% 28,844,491 9,614,830 

2 深圳市拓

陆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5,450,000 0 5,450,000 6.63% 0 5,450,000 

3 郑庆良 6,690,113 -1,250,000 5,440,113 6.62% 5,017,585 422,528 

4 邱小丽 4,341,000 -250,000 4,091,000 4.98% 0 4,341,000 

5 余敏 4,000,000 0 4,000,000 4.87% 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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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桂坚 4,000,000 0 4,000,000 4.87% 0 4,000,000 

7 张卫 3,174,000 0 3,174,000 3.86% 0 3,174,000 

8 浙江中科

东海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800,000 0 2,800,000 3.41% 0 2,800,000 

9 梁月美 2,000,000 0 2,000,000 2.43% 0 2,000,000 

10 深圳市铭

润兴业投

资有限公

司 

1,808,241 0 1,808,241 2.20% 0 1,808,241 

合计 72,722,675 -1,500,000 71,222,675 86.66% 33,862,076 37,610,59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姚秀珠、郑庆良为夫妻关系。深圳市拓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

伙人是姚秀珠，深圳市拓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姚秀珠之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前十股东无其他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①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2018年修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集团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前述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

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于新租赁准则首次执行日（即 2021年 1月 1日），本集团的具体衔接处理及其影响如下： 

①本集团作为承租人 

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集团作为承租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

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承租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

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纳

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对首次执行日前的机器设备经营租赁，本集团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

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产。本集团于首次执行日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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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对于首次执行日除低价值租赁之外的经营租赁，本集团根据每项租赁采用下列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 

A.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B.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 

C.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D.存在续约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行使及其他最新情

况确定租赁期； 

②本集团作为出租人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划分为经营租赁且在首次执行日后仍存续的转租赁，本集团作为转租出租人在

首次执行日基于原租赁和转租赁的剩余合同期限和条款进行重新评估和分类。重分类为融资租赁的，将

其作为一项新的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③、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